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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八题：共用正面按揭贷款资料  

 

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二十四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健波议员的提问和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据报，政府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正研究推出正面按揭信贷资料库（资料

库），以防范市民因过度借贷买楼而须承受的风险，并认为设立资料库属

迫切性问题，因为目前银行之间并无相关信息互通是一个漏洞，希望资料

库可于明年年初推出。然而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（私隐专员公署）发

言人早前曾向传媒表示，倘要将按揭信贷资料作为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共用

资料，便须修订《个人信贷资料实务守则》（《守则》）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 为何经研究多时的资料库迟迟仍未能成立，有何困难之处； 
 

（二） 有否成立资料库的具体时间表及方案；及 
 

（三） 会否因为须先修订《守则》而要长时间押后推出资料库；以及是

否知悉私隐专员公署是否已着手修订《守则》？ 
 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： 
 

（一） 共用正面个人信贷资料的安排在二○○三年实施，受个人资料私

隐专员（私隐专员） 所发布的《个人信贷资料实务守则》（《守则》）

规管，但《守则》列明不可共用正面按揭贷款资料。根据《个人资料（私

隐）条例》第１２（９）条，私隐专员对《守则》作出任何修订前，均须

先进行公众谘询。 
 

 



  为进一步加强银行在按揭贷款方面的风险管理，香港金融管理局（金

管局）于去年向私隐专员建议重新研究共用正面按揭贷款资料的安排。其

后，金管局、香港银行公会及私隐专员进行详细商讨，内容集中在哪些正

面按揭贷款资料可纳入共用范围。鉴于问题所涉及的公众利益及侵犯私隐

的程度，各方最后达成共识，同意共用的资料应限于资料当事人名下未偿

还按揭的数目，而将会进行的公众谘询也会以此为基础。 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 我们知悉私隐专员会在二○一一年一月进行公众谘询。

视乎谘询结果，《守则》将于二○一一年三月底前作出适当修订。金管局

会与银行业界全面配合，并计划在二○一一年首季完成有关的筹备工作，

落实共用正面按揭贷款资料的安排。  

完  
 


